附件2

昆明海关服务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

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通关便利措施

为支持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以下简称第10届南博会）举办，促进我国与南亚、东南亚区域合作，为参展物资和人员快速顺利通关提供优质高效服务，昆明海关推出以下通关便利措施：

一、制定《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海关工作方案》，成立工作领导小组，明确责任分工，统一现场执法，做好南博会海关监管和服务保障工作。

二、制定发布《2026年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海关通关指南》，为境外参展商提供详细指引。

三、南博会期间，派员入驻昆明国际会展中心，提供通关、监管、咨询等服务。

四、在口岸货运现场设置第10届南博会物资快速通关窗口，实行“5+2”工作制和24小时预约通关制度，并设立专岗负责办理相关手续，参展商或其代理人可以提前预约，海关优先办理申报、查验等海关手续，实行即查即放。

五、通过海关大数据平台和信息技术对南博会参展商、展览品信息提供全流程监管服务，打造数字化、智能化、便利化、集约化的南博会全流程监管服务模式。

六、在口岸为南博会设置贵宾礼遇通道，对展会邀请入境的外国政要落实海关通关礼遇，优化通关服务。

七、对进境展览品实行一次性行政许可审批和便利化担保。对进境展览品不分国别和批次，实行会展前集中审批；同时，暂时进境展览品，可由主办方向昆明邮局海关统一提供税款担保。参展商及其代理人持主办方出具的《进境物资证明函》和《进境物资清单》，免于逐票向海关提交税款担保。
八、展会暂时进境货物采用通关一体化模式，依企业申请办理转关，加快货物通关速度，方便企业。

九、可实行布展时查验。对需要查验的展览品，经参展商或其代理人申请，海关查验可与展览品布展作业同步进行，查验地点安排在展位，既便利参展商布展，也可以避免展览品因多次开拆包装和搬运造成的破损。

十、简化入境手续，方便食品化妆品参展。仅供展览的预包装食品和化妆品免予加贴中文标签和抽样检验，免予核查收发货人备案证明；适量试用、品尝的，根据安全风险评估情况，可展前抽取样品检验，免予加贴中文标签；在展会现场少量试销的，可免予加贴中文标签。
十一、临时注册审批。按照“便利可操作”原则，昆明海关对动物源性食品、植物源性食品、乳制品、婴幼儿配方乳粉等食品展品进行审查，符合条件的免于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
十二、扩大参展范围，允许未获检疫准入的食品参展。允许来自非疫区但未获得进口检验检疫准入的动植物源性食品入境参展；需要办理检疫审批手续的，经海关总署授权，由昆明海关按照特许审批办理。

十三、支持展品在展后结转到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保税监管场所。对于暂时进境的展品，在展后结转到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保税监管场所的，准予核销结案，海关按保税货物予以监管，可按规定开展保税展示业务。

十四、允许列入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的进境展览品，在展览结束后进入经海关注册登记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或保税物流中心（B型）的，对符合条件的，可按照跨境电商网购保税零售进口商品模式销售。
十五、积极落实税收优惠政策。根据《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关于“十五五”期间中西部地区国际性展会展期内销售的进口展品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关税〔2026〕23号），每个展商在展期内销售的进口展品，对符合税收优惠政策展品类别和销售额度等规定的，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十六、建立协调运行机制。提前就展会进境物资通关、转关等事宜建立内部联系机制，加强昆明海关职能部门与口岸海关的协调配合，以及昆明海关与其他省市海关的沟通联系，积极建立与展会执委会、省级相关部门等的工作配合，保障物资顺利通关。

十七、做好展览品监管工作，维护会展业秩序。海关支持、鼓励企业合法开展会展业务，在对展览品监管工作中严格执行国家对禁限物品进出境的管理规定，严厉打击走私违法活动，维护会展业的正常秩序，促进我省国际会展业健康发展。
十八、做好政务公开工作，积极开展咨询服务。海关制作通关指南，并在各口岸现场、会展现场进行发放。通过12360热线、昆明海关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展会现场咨询台、公告栏、政策宣讲会等多种形式为参展商、代理公司及社会公众提供通关业务咨询。

